
 

與豁免登記證明書有關的補充資料 

 

(「醫療服務提供者指南」第 2.5、4.2 及 4.3 段) 
 
 
 
 

1. 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亦可成為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，用以核實長者申請人在
使用醫療券的資格。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的樣本見附件。 

 
 

2. 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持有人在開設醫療券戶口及申報醫療券時的程序與香港

身份證持有人的程序相同(包括核實及更正臨時戶口資料)。然而，就「豁免

登記證明書」持有人提供予已登記服務提供者的資料稍有分別，臚列如下 
 
 

(i) 中英文姓名  
(ii) 性別  
(iii) 出生日期  
(iv) 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編號  
(v) 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檔案編號  
(vi) 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上所展示的(簽發)日期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

 
 

3. 倘若在有關程序中遇上與應用「豁免登記證明書」的疑問，請致電衞生署醫
療券事務科 3582 4102 或電郵 hcvd@dh.gov.hk。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樣本 

 

Sample  


